
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已投入募集资金的独立意见 

1、公司使用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的用于购买 “郑政出[2011]13 号”土地

的募集资金，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审慎决策的，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便

于未来对土地更加合理的规划使用，遵循了投资者权益最大化的原则。 

2、本次置换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的用于购买“郑

政出[2011]13号”土地使用的募集资金。 

二、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1、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满足公司不断扩大经营规

模的资金需求，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公司募集资金均计划

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2、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经过公司必要的审批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



相关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独立董事签名： 

庄行方_________ 

王思鹏_________ 

李颖江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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